
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【高雄市原住民法律服務及補助】作業流程表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間 

民政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高雄市政

府原住民

事務委員

會 

 

 

高雄市政

府原住民

事務委員

會 

 

 

高雄市政

府原住民

事務委員

會 

 

2個工作

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0個工作

天 

 

 

 

 

通知期限

補件，7個

工作天。 

 

 

 

審核通

過，2個工

作天 

應備文件 1、申請表。 

2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3、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戶口名簿 

4、支出費用之證明 

5、判決書影本或訴訟證明文件 

6、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 

 

民眾申請高雄市原住

民法律服務及補助資

料備齊 

受理申請、審核 

資格符合，文件不

齊；通知期限補

件。 

相關資料無誤後，簽

辦核銷撥款 

結案 

民眾備齊函送市

府原民會 

不予補助 

通過 

 

未通過 

民-019 

 


